附件1

2025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项目（医疗卫生重大、重点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山科发〔2023〕194号），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特制定2025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项目（医疗卫生重大、重点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内容
重点支持医疗卫生系统单位对社会公益医疗卫生发展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开展科技攻关，着力提升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应用。
2、 支持方式
采取事后补助方式给予支持。
三、项目类别
（1） 重大项目
专题一：提高医院诊疗水平计划（专题编号：2025SYF08）
1.研究内容
支持我市医院结合医疗实践开展创新探索和临床基础及应用研究，主要围绕疾病预防、早期诊断、临床治疗、康复及护理等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及应用，提高诊疗能力和疑难病症辨别能力，提升我市医院医疗服务水平。
2.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人需为省级及以上重点专科科室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人员。
（2）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不少于30万元。
3.支持强度
项目验收通过后给予财政后补助资金支持，支持额度为项目实际支出金额的三分之一，最高不超过30万元。
4.项目数量
每个单位限报1项。
（2） 重点项目
专题二：重大常见多发病临床诊治研究（专题编号：2025SYF09）
1.研究内容
围绕医院临床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以循证医学为基础，针对重大、常见多发病，支持开展临床诊治方案及技术规范化、互联网诊断、临床病例数据库建设、临床治疗药物二次开发、临床治疗药物疗效监测、药物不良反应评价、药物应用规律临床试验等方面研究，阐明相关作用机理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临床诊断或治疗规范标准。
2.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人需具有承担相关研究课题的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人员。
（2）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不少于15万元。
3.支持强度
项目验收通过后给予财政后补助资金支持，支持额度为项目实际支出金额的三分之一，最高不超过15万元。
4.项目数量
每个单位限报5项。
专题三：中医药及其临床规范化研究（专题编号：2025SYF10）
1.研究内容
结合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支持开展符合现代药品属性的中药饮片开发及产业化关键技术、中药饮片标准化、中药院内制剂研究开发和临床疗效评价、中医临床路径规范化、名老中医专家学术思想与临床诊疗经验现代传承、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综合方案制定、中医“治未病”干预技术等研究。
2.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人需具有承担相关研究课题的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人员。
（2）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不少于15万元。
3.支持强度
[bookmark: _GoBack]项目验收通过后给予财政后补助资金支持，支持额度为项目实际支出金额的三分之一，最高不超过15万元。
4.项目数量
每个单位限报3项。
专题四：基层医院培育计划（专题编号：2025SYF11）
研究内容：支持基层医院结合医疗实践开展创新探索和研究，主要围绕我市常见病、多发病、难治病的预防、早期诊断与临床治疗等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新药、中医药临床研究等，提高诊疗能力和疑难病症辨别能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2.申报条件
（1）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基层医院为单位进行项目申报，如申报“专题二”项目，则不能申报本专题项目。
（2）项目申报人需具有承担相关研究课题的经历，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人员。
（3）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不少于12万元。
3.支持强度
项目验收通过后给予财政后补助资金支持，支持额度为项目实际支出金额的三分之一，最高不超过12万元。
4.项目数量
每个单位限报5项。
专题五：青年培养计划（专题编号：2025SYF12）
1.研究内容
支持青年人才围绕专题一至专题四方向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鼓励其在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医药学、基础医学、转化医学等相关领域追踪学科前沿，研究及应用国内外相关领域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2.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人需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人员。
（2）项目负责人应在40岁以下（1985年1月1日之后出生），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研究基础。
（3）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不少于12万元。
3.支持强度
项目验收通过后给予财政后补助资金支持，支持额度为项目实际支出金额的三分之一，最高不超过12万元。
4.项目数量
每个单位限报2项。
四、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专题一至五）：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不少于2项，成果形式为：发表高质量论文（SCI论文中科院二区以上或CSCD中文核心期刊）；或申请发明专利并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或形成可推广的省级新技术/新方法/新试剂/新标准/新规范。

